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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意大利两国的
财政政策

财政部考察团

荷兰 、意大利两国的经济

均以私有经济为主体，除石油 、

电力、钢铁 及国防工业多为公

营经济外，其他均为私人资本

所垄断。1994 年，两国的人均

G NP 已分别达到 1 .8 万美元和

2 万美元，在欧共体中处于中 上上

等水平。两国经济能够在较短

的时间内取得较大成就，除 了

他们相对集中的资本优势和得

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外，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经济政策的科学

制定和有效实施。其中，财政

政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

通过选择经济发展

“参照系”确定财政政策目标

荷兰政府认为，一个国家

要跟 上时代步伐，跻身于国际

市场并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

中长期计划的着眼点放在国际

先进水平上，找准本国经济发

展的“基准线”。为此，荷兰政

府选择了与本国经济具有较多

共性的五个国家，作为本国经

济发展的“参照系”，从宏观经

济稳定性 、技术 水 平 、科学教

育、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劳 务

市场、商品市场、财政政策等八

个方面，模拟作出经济 发展目

标的标准化模型，然后用绿色

（好）、黄色（一般）、红色（差）标

出对本国经济现状的评价、需

要解决的问题和有待挖掘的潜

力，进 而制定或校正自己的宏

观政策，建 立财政中长 期计划

的指标体系。据此 原则，荷 兰

1995 年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分

别为 G DP 年增长 3% ，通货膨

胀率 2% ，预算赤字占 G D P3%

以下，政府公债占 G DP78% 。

中央集权型

的财政政策主体

意 大 利 、荷 兰两国是财力

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央政府集

中 了 90 % 以 上的财政收入，实

行中央集权 基础上的转移支付

制度。荷兰王 国政府主管全国

性社会公共 事务，承担国防 、外

交、安全 、高等教育、社会保障、

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支出 中 央政府以下设

省、市政府，市政府具有管理本

级和刈 上级 负责的双 重职能，

提供包括基础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在内的公

共服务和城市市政管理。地方

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财产

税，其次是场地税、狗税、停车

费 、垃圾费等几项零 星收入。
鹿特丹市政府提供的情况 表

明，1994 年该市本级收入为 3

亿荷兰盾，仅占该市财政支出

的 10% ，90% 来自中央政府的

转移 支 付。威尼斯市政厅 介

绍，意大利市一级政府无权开

征新税，只能在规定幅度内调

整税率，或经中央政府允许后，

到资金市场上融资发债。两国

这种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使

中央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充

分行使各项管理职能方面，表

现出了较强的统筹运作能力，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

政府的依赖心理。为此，两国

政府 正在逐步下放财权，试图

让地方政府靠自己的收入满足

支出。

设置财税警察，

确保财政政策实施

严格的财税管理是实施财

政政策的重要保障。为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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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意大利政府设有专

门从事 税收 征 管的“财政警

察”，主管全国税收调查，这在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财政警

察属于军队性质，接受军队和

财政部双重领导，司令是军队

长官，由内阁任命，业务由财政

部长统管。财政警察与全国 6

万税务人员一道，负责征收国

家税收，如遇抗税者，由财政警

察出面干预，情节严重的由其

按法律程序进行制裁。当然，

意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是以大

量和细致的 纳税服务为基础

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意财政部设有专门机构从

纳税人那里收集各种意见和情

况，提出改进税制的意见；二是

由于意大利设有 80 多个税种，

并且每年制定约 120 多个税收

法律，为了让纳税人及时了解

各类税收法律的内容，意财政

部每年要印发 50—100 万份介

绍税法的小册子，并在全国开

展电话咨询业务。目前，他们

正在实验将税法咨询信息输入

“自动显示系统”，与家庭电脑

终端联网，使各类税法信息在

家庭电脑上得到显示。

两国的社会保障

制度给公民带来高福利，

但给财政带来高负担

荷兰现有 400 多万人领取

福利补助金，与全国劳动人口

比较，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其中，约 100 万失业者吃社会

救济，100万残疾人享受社会福

利金，200万退休员工领取退休

金，全体国民都享受医疗保险，

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

支出总额的 1/4 以 上。多年

来，政府试图在提高就业率和

社会福利水平上达到两全其

美，但事与愿违，当一些人工作

所得低于领取社会救济时，便

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使政府

财政不堪重负，这是荷兰和一

些高福利国家普遍感到头痛的

事。为此，欧共体设有“欧洲社

会基金”，以促进共同体内劳动

力在地区间和职业间的流动。
这项基金主要用于工人培训教

育，对残疾工人援助，以 及对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重新安置。
荷兰是欧共体较为富裕的国家

之 一，每年 从共同体得到的社

会基金 补贴远远不能满足需

要，政府为了削减财政支出，不

得不采取一系列适度从紧的财

政政策，一是工资模式化，政府

公务员已有 10 多年没有增加

工资；二是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否则，政府的保障支出负担会

更加沉重；三是政府采用政策

机制影响私人部门，通过税收

优惠，鼓励发展私人经济尤其

是私人企业接受雇员，以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

达到减轻财政负担的目的。与

荷兰冻结工资的政策相反，意

大利政府几乎每年都对员工增

加工资，每小时工薪 4 美元为

最低水平线，这种福利性政策

并未缓解劳资双方的矛盾，工

会常常因意见分歧而组织罢

工。可见，高工资、高福利并不

总是实现社会安定的灵丹妙

药，比较而言，荷兰王国的劳动

管理要比意大利有成效。

努力探索削减

财政赤字的办法

意大利、荷兰财政上都是

高赤字、高债务，与欧共体提出

的控制目标相距甚远。意大利

现行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

7.5% ，现任政府决心在任期内

压缩 到 理想水 平，如 争 取在

1996年将赤字比重降到5 .8% ，

1997 年降到 4.4% ，1998 年降

到 3% ，具体措施是，减少养老

补贴、价格补贴、医疗保险补

贴，有限增加公务人员工资，压

缩政府公共开支等。荷兰政府

赤字比意大利要低，但与欧共

体要求仍有很大差距。与意大

利不同的是，荷兰没有政府外

债，不对外进行任何投资，目的

是避免发生汇率风险和突破政

府预算，这在西欧是比较典型

的。他们认为，举借外债受若

干因素影响，战争爆发、政府更

替、国际动乱都可能产生债务

风险，因此，他们把发行内债作

为政府筹资的主要渠道。荷兰

中央政府发行公债一般控制在

当年预算支出的 15% —20% 左

右，1994 年中央政府发行公债

为 300 亿荷兰盾。按《融资法》

规定，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负

责举借、管理和偿还中央债务，

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宏观框架

内发行地方公债，自借自 还。
意大利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

务，地方支出的 90 % —95% 来

自中央拨款，支出不够由中央

通盘考虑，在可能条件下专项

解决。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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